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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4 月 29 日，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董和玉、

郑铁生、王晶、孔治国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

交易的议案》，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与控股股东永锋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永锋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的购买商品、接受或提供劳务等

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不超过 3260万元。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

订金额

或预计

金额 

截 至 披

露 日 已

发 生 金

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永锋集团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 

监测系统 

设备 
公允定价 60 0 0 

润滑油 公允定价 3000 0 0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永锋集团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 
旅游团费 公允定价 200 0 1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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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260 0 145.82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向关联方

购买商品 

绵阳天润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 
天燃气 69.53 50 0.37% 39.06% 

向关联方

提供劳务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车辆租赁 253.14 200 19.11% 26.57%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旅游团费 4.22  0.13%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保险代理 19.65 100 0.56% -80.35%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充电服务

费 
 10   

绵阳富临精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服务 35.51 35 0.05% 1.46%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包车  26   

永锋集团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 
旅游团费 145.82 150 4.61% -2.79%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劳务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8.5 10 4.27% -15.00% 

成都富临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物业管理

等 
0.61 5 0.73% -87.8% 

四川富临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住宿餐饮 19.94 10 5.33% 99.40% 

合计 556.92 596  -6.5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受市场变化以及关联方实际运营情况等因素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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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实际发生总额少于全年预计总额，上述差异不

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9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交易价

格确定，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因市场变化以及

关联方实际运营情况等因素影响导致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金额较预计金额存在差异，实际发生总额

少于全年预计总额，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造成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方基本情况 

永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锋 

注册资本：36,000万元 

注册地址：齐河县经济开发区内 

经营范围：以企业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经营金融、证券、期货、理财、

集资、融资等相关业务）；工业用水供应；热源供应；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批发、

零售：五金机电；首饰、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

理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永锋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永锋集团（本部）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364.94 亿元，

净资产 147.22亿元，营业收入 378.31亿元，净利润 25.45亿元。 

（二）履约能力分析 

永锋集团均依法存续，经营状况正常，资信情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

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双方交易价格均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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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签署协议，并保证交易双方的实际交易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

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或参照行业公

认标准执行。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范围内，

按照市场公允价格与关联方逐步签订销售或提供劳务的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日常业务开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不构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拟发生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

认为公司 2020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均按照物价部

门核定的价格、参照行业公认的标准或市场价格履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将《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20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其定价依据是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参照行业公认的标准或市场价

格履行，交易条件和定价原则公允，符合一般市场交易原则。董事会在审议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预计的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六、监事会意见 

2020 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其定价依据

是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参照行业公认的标准或市场价格履行，交易条件和

定价原则公允，符合一般市场交易原则。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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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